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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吴烈豪、蔡志评律师出席公

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审查了公司提

供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

知、股东名册、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网络投票结果

以及各项议程和相关决议等。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所提供的文件资

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公

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

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和基于对该事实的

了解以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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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出具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年 3月1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作出了《关

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集本次股东会。

2026 年 3月 21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

2026 年 3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

开本次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暨会议资料。上述通知和公告，列明了本次

股东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包括股东会类型和届次、召集人、现场会

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投票方式）、审议事项、股东会投票注意

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 4月 10日 9点 00分在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工业中路 19号龙净环保工业园 1 号楼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谢雄辉先生主持。

2.本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6 年 4 月 10 日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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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5:00。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

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并提

前二十天通知了股东。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的议

案与通知和公告中告知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因此，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该届董

事会是依法选举产生的，其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审查

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8人，代表股

份为 439,237,9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44%。经查验，

上述股东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且持股数量与《股东名册》

的记载相符；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

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相关资

料统计，在网络投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470

人，代表股份为 83,824,7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01%。

3.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成员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其他人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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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股东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

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录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持有多个

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

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对所有议

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对会议通知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

次会议由股东代表、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了计票、监票，表决结果由监票

人当场公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在网络投票有效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对会议通知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

表决情况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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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对每项议案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22,419,5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8770%；反对 569,1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088%；弃权 73,9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42%。

2.审议通过《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22,424,7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8780%；反对 575,0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099%；弃权 62,8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21%。

3.审议通过《2025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2,468,1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8863%；反对 573,9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097%；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0%。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42,65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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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849%；反对 573,90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4006%；弃权 20,6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45%。

4.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7,413,1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8.9199%；反对 5,626,9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0757%；弃权 22,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4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596,1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6.0561%；反

对 5,626,9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281%；弃

权 22,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58%。

5.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融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2,269,7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8484%；反对 772,3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476%；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0%。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42,452,6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464%；反对 772,30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391%；弃权 20,6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45%。

6.审议通过《关于提供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7,216,8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8.8824%；反对 5,822,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1131%；弃权 2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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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004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399,8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90%；反

对 5,822,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0646%；弃

权 2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64%。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业务及票据池（资产池）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7,213,6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8.8817%；反对 5,812,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1.1112%；弃权 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7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396,61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168%；反

对 5,812,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0576%；弃

权 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56%。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2,251,1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8448%；反对 762,3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457%；弃权 49,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9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42,434,0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334%；反对 762,30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321%；弃权 49,20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45%。

9.审议通过《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17,202,54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8.8796%；反对 5,828,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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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的 1.1142%；弃权 31,6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 0.0062%。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7,385,4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090%；反

对 5,828,4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0688%；弃

权 31,6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22%。

回避情况：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各项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

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事

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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